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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
常金斯格鉴定评估评报字（2025 年）第 0317003 号

一、绪言

常德市金斯格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安乡县人民法院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机动车

鉴定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号牌号码为

湘 JBN130 的车辆进行了鉴定评估。本机构鉴定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程序，对委托鉴定评估车

辆进行了实地查勘与市场调查，并对其在2025年 3月 17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

现将车辆评估情况及鉴定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二、委托方与车辆所有方信息

委托方：安乡县人民法院。

经查询，委托车辆车主为：易伟。

三、鉴定委托项目与鉴定评估目的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对易伟名下的车牌为湘 JBN130 别克牌汽车一辆进行评估。

鉴定评估目的为： 机动车价值鉴定评估。

四、机动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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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型号 别克牌 SGM7157EBA1 号牌号码 湘 JBN130

注册日期 2020年 6月 年检截止 逾期未检验

VIN 代码 LSGZR535XLH082329 发动机号 200863545

车身颜色 黑色 使用性质 非营运

表显里程 4.6 万公里 车辆类型 小型轿车

五、鉴定评估原则

严格遵循“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专业性”原则。

六、鉴定评估过程

按照接受委托、现场查勘、取证、制定鉴定方法、撰写出具机动车鉴定报告书程序进行。

七、鉴定评估基准日

本鉴定评估报告的基准日为：2025 年 3 月 17 日。

八、鉴定评估依据

1.行为依据：安乡县人民法院的委托。

2.法律、法规依据

（1）国标 GB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2）国标 GB/T30323《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

（3）《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

（4）《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5）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3.技术状况鉴定及取价依据

技术标准资料： 《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等；

技术参数资料： 委托车辆生产厂家发布的车辆技术资料参数等；

价 值 资 料： 汽车厂商发布的市场整车销售指导价值等；

技术鉴定资料： 鉴定评估人员现场查勘记录等。

九、鉴定评估计算方法及过程

鉴定评估方法：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静态法。

1. 技术状况：



常德市金斯格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3 / 15

接受委托后，鉴定评估人员对委托车辆进行查勘，别克君威，该车系中型车，中国制造，

制造厂：上汽通用别克；4 门 5 座三厢车，手自一体变速箱，能源种类：汽油，排量 1490ml/120kw，

LFV 发动机，涡轮增压，前置前驱，电动助力，电子驻车，安全气囊，ABS 防抱死，制定力分

配，刹车辅助，牵引力控制，车身稳定控制，胎压监测，上坡辅助，后驻车雷达，车内中控锁，

遥控钥匙，无钥匙启动，电动天窗，多功能方向盘，行车电脑显示屏，主/副驾驶座椅电动调

节，电动车窗，自动空调等。

该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前保险杠等有划伤，左后门、左后翼子板等有重新喷漆/钣金修

复。

2.鉴定评估计算过程：

确定重置成本 B：

该年款车型已停售，参考同类车型市场零售价及配置参数差异确定新车销售价 100000 元。

B＝ 现行新车价格＋现行新车价格/1.13×10% ≈108800（元）

确定成新率 C：

年限成新率 C1:

理论使用年限为 15 年，已使用 47 个月，采用年限法及求和法计算成新率：

计算公式为 C1＝（1－Y1 ∕ G1）×100％ ＝（1- 47/180）×100％ ≈73%

里程成新率 C2:

理论使用里程为 60 万公里，已行驶约 4.6 万公里，采用里程法及求和法计算成新率：

计算公式为 C2＝（1－Y2 ∕ G2）×100％＝（1- 4.6∕60）×100％ ≈ 92%

成新率 C＝（CI+C2）/2×100％ ≈82%

综合调整系数 K：

技术状况一般，取调整系数 K1＝0.7

维护保养较差，取车辆使用与维护状况系数 K2＝0.5

制造质量国产品牌，取品牌调整系数 K3＝0.9

工作性质为非营运，取车辆工作性质系数 K4＝0.8

工作条件一般，取车辆工作条件系数 K5＝0.7

综合调整系数为：

K＝K1×30％＋K2×25％＋K3×20％＋K4×15％＋K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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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0.5×25％+0.9×20％+0.8×15％＋0.7×10% ≈0.70

确定二手车变现系数∮：

根据市场法和实际车况，取变现系数∮为：0.80。

确定委托车辆鉴定评估值 P：

P＝B×C×K×∮＝108800×82%×0.70×0.80≈50000（元)

十、机动车鉴定评估结论：

本鉴定评估机构接受委托后，对委托车辆的现状及市场价格资料分析，运用合理科学的计

算方法，撰写出具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

机动车鉴定评估价值为 50000 元，金额大写伍万元整。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委托方应当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

法性负责。

2.本报告所提供的车辆评估价值为鉴定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3.鉴定评估机构或鉴定评估人员对于标的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遵守和采用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鉴定，鉴定人依法独立、

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非法干预。

4. 委托车辆有违章未处理，鉴定评估时已考虑该因素对车辆价值的影响，实际违法处罚

情况应当以公安交警部门实时查询为准，我机构查询仅供参考。

5.委托车辆产权清晰，鉴定评估时未考虑抵押对车辆价值的影响。

6.对于重大事故、泡水车、火烧车以及车损等级的判定，是基于非拆解前提下，不排除根

据检查结果，需委托方充分授权的情况下，进一步对车辆进行更多细节检查再进行判别的可能。

7.使用本鉴定意见书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性。

8.对鉴定意见书因校对打印等因素造成的失误，一经查实，予以补正。

十二、鉴定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1.本项目鉴定评估结论有效期为 90 天，自评估基准日至 2025 年 6 月 17 日止。

2.当鉴定评估目的在有效期内实现时，本鉴定评估结论可作为作价参考依据。超过 90 天，

需重新鉴定评估。另外在鉴定评估有效期内若委托车辆的市场价格或因交通事故等原因导致车

辆的价值发生变化，对车辆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也需重新委托鉴定评估机构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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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评估。

3.鉴定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其鉴定结论仅供委托方为本项目鉴定评估目的

使用和送交车辆鉴定评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目的，否则本鉴定评估机关不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因使用本报告书不当而产生的任何后果与签署本报告书的鉴定评估人员无关。

4.本鉴定评估机构承诺，未经委托方允许，不将本报告书的内容向他人提供或公开，否则

本鉴定评估机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委托方如本次鉴定评估报告结论有异议，可于收到报告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受托

方提出复检申请，受托方应当给予解释或配合复检。

十三、附件资料：

1.机动车技术状况鉴定作业表。

2.现场查勘照片。

3.机动车行驶证。

4.委托书。

5.鉴定评估机构及鉴定评估人员资质证书。

十四、鉴定评估机构、证号及鉴定评估人员

鉴定评估师：李力 复核鉴定评估师：傅建明

职别：机动车高级鉴定评估师 职别：机动车高级鉴定评估师

证号：02520200421030035 证号：0300000000301193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鉴定评估机构：常德市金斯格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2025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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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动车技术状况鉴定作业表

车辆

基本

情况

品牌型号 别克牌 SGM7157EBA1 号牌号码 湘 JBN130

发动机号 200863545 VIN 码 LSGZR535XLH082329

注册日期 2020 年 6 月 车身颜色 黑色

年检日期 逾期未检验 交强险 -

使用性质 非营运 表显里程 4.6 万公里

车主名称

/姓名

易伟 企业法人证书

代码/身份证

430726198906121019

其他法定

凭证证明

号牌号码 机动车登记证书 机动车行驶证

□ 原始发票 □法人代码证或身份证 □其他

重要

参数

配置

别克君威，该车系中型车，中国制造，制造厂：上汽通用别克；4门 5座三厢车，

手自一体变速箱，能源种类：汽油，排量 1490ml/120kw，LFV 发动机，涡轮增压，前置

前驱，电动助力，电子驻车，安全气囊，ABS 防抱死，制定力分配，刹车辅助，牵引力

控制，车身稳定控制，胎压监测，上坡辅助，后驻车雷达，车内中控锁，遥控钥匙，无

钥匙启动，电动天窗，多功能方向盘，行车电脑显示屏，主/副驾驶座椅电动调节，电

动车窗，自动空调等。

现时

技术

状况

该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前保险杠等有划伤，左后门、左后翼子板等有重新喷漆/

钣金修复。

维护保养情况 较差 现时状态 一般

价值

反映

重置成本

（万元）
10.88

评估价格

（万元）
5

鉴定评估目的：机动车价值鉴定评估。

鉴定评估说明：

1.委托车辆有违章未处理，鉴定评估时已考虑该因素对车辆价值的影响，实际违法处罚情

况应当以公安交警部门实时查询为准，我机构查询仅供参考。

2.委托车辆产权清晰，鉴定评估时未考虑抵押对车辆价值的影响。

声明：本车辆技术状况表所体现的鉴定结果仅为鉴定日期当日被鉴定车辆的技术状况表现与描述，若在当日

内被鉴定车辆的市场价格或因交通事故等原因导致车辆的价值发生变化，对车辆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

本车辆技术状况表不作为参考依据。

机动车高级鉴定评估师： 机动车高级鉴定评估师：

（签名） （签名）

2025 年 3 月 20 日 2025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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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现场查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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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机动车行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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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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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鉴定评估机构及鉴定评估人员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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